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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应急离网系统技术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光伏应急离网系统的术语和定义、系统配置分类、系统构成、技术特性的基本要求、外观结构要求、整机性能要求、试验方法、文件要求、测试记录与报告以及标志、包装。
本标准适用于预防防护和应急处置突发事件时使用的1000W以下光伏应急离网系统产品的评价，其他光伏应用产品评价可参照本标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91- 2008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2828.1-2012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1部分：按接收质量限（AQL）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计划
GB/T 2900.1-2008  电工术语 基本术语
GB 4208-2008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
GB/T 4365-2003  电工术语 电磁兼容
GB/T 6495.3-1996  光伏器件
GB 7000.1-2007  灯具 第1部分 一般要求与试验
GB/T 7251.1-2013  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1部分:总则
GB/T 9535-1998  地面用晶体硅光伏组件设计鉴定和定型
GB/T 19064-2003  家用太阳能光伏电源系统技术条件和试验方法
GB/T 20321.1-2006  离网型风能、太阳能发电系统用逆变器 第1部分：技术条件
GB/T 20321.2-2006  离网型风能、太阳能发电系统用逆变器 第2部分：试验方法
GB/T 22473-2008  储能用铅酸蓄电池
GB 24460-2009  太阳能光伏照明装置总技术规范
GB/T 24824-2009  普通照明用LED模块测试方法
GB 31241-2014  便携式电子产品用锂离子电池和电池组 安全要求
IEC 61215：2005  地面用晶体硅光伏组件 设计鉴定和定型(Crystalline silicon terrestrial photovoltaic (PV) modules. Design qualification and type approval)
IEC 61836  太阳光伏能源系统 术语、定义和符号（Solar photovoltaic energy systems - Terms, definitions and symbols）
IEC 62109-1：2010  光伏系统用逆变器的安全--第一部分--通用要求（Safety of power converters for use in photovoltaic power systems - Part 1: General requirements）
IEC 62124  光电独立系统.设计检定（Photovoltaic (PV) stand alone systems - Design verification）
IEC 62509  光伏系统用蓄电池充电控制器.性能和功能（Battery charge controllers for photovoltaic systems - Performance and functioning）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光伏应急离网系统  Photovoltaic emergency off-grid system
在预防防护和应急处置突发事件时使用，具有直流/交流输出功能的便携式光伏电源系统。
控制系统   Control system
集成了充放电控制管理、数据监控与采集、保护控制、DC/DC控制等功能的电路系统。

可移动式箱体  Portable cabinet
能容纳光伏应急离网系统组成的部件，便于携带的箱体。

应急供电时间 emergency time
在光伏应急离网系统蓄电池组已充分充电，制造厂声称系统在规定的运行条件下能确保负载连续性工作的时间。
充放电截止电压  cut-off voltage in charging and discharging
储能蓄电池终止充放电的规定电压。
能量恢复时间    restored energy time
在规定的使用条件下，应急离网系统按照 3.5 规定的程度放电之后，系统中的组件在接受1000W/m2典型日照条件下给系统充电，储能装置再次充满电所需要的时间。
注：  典型日照条件引用IEC62124:2004表3数据
系统电压   system voltage
蓄电池组的标称电压。
4　 系统分类及配置要求

4.1　 系统分类

4.1.1　 按照输出形式分类

可分为直流输出型和交/直流输出型。

4.1.2　 按照携带方式分类

可分为手提式、背负式和可移动式。

4.1.3　 按照系统电压方式分类

可分DC3.2V、DC3.7V、DC6V、DC12V、DC24V、DC36V、DC48V。
4.2　 系统的配置

4.2.1　 直流输出型
系统的基本构成及主要零部件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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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直流输出型系统示意图

4.2.2　 市电互补直流输出型
系统的基本构成及主要零部件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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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市电互补直流输出型系统示意图

4.2.3　 交/直流输出型
系统的基本构成及主要零部件如图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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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交/直流输出型系统示意图

4.2.4　 交/直流输出型
系统的基本构成及主要零部件如图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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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市电互补交/直流输出型系统示意图

5　 系统构成、技术特性的基本要求
5.1　 光伏组件
5.1.1　 光伏组件外观

按照IEC61215：2005中10.1条款进行光伏组件的外观检查，应无下列严重的外观缺陷：
1)破碎、开裂、或外表面脱附，包含上层、下层、边框和接线盒；
2)弯曲、不规整的外表面，包含上层、下层、边框和接线盒的不规整以至于影响到组件的安装或运行；
3)一个电池的一条裂缝，其延伸可能导致超过一个电池10%以上面积从组件的电路上减少；
4)在组件的边缘和任何一部分电路之间形成连续的气泡或脱层通道；
5)丧失机械完整性，导致组件的安装和/或工作都受到影响。
5.1.2　 电性能

5.1.2.1　 绝缘性能
组件的绝缘性能应符合IEC61215：2005中10.3的规定。
5.1.2.2　 额定功率

在标准测试条件（1000W/m2，25℃，GB/T6495.3的标准太阳光谱辐照度分布）下，最大输出功率应符合产品规格书要求。
5.1.3　 环境试验要求

5.1.3.1　 室外暴晒试验

按照IEC61215:2005中10.8的规定进行试验，室外曝晒试验累计总辐射量为15（kWh）/㎡。试验后组件应满足下列要求：
a) 经检查没有5.1.1规定的严重外观缺陷；
b) 标准测试条件下的最大输出功率衰减不超过实验前的5%；
c) 绝缘电阻应符合IEC61215:2005中10.3的规定。
5.1.3.2　 紫外试验

组件承受下列条件的紫外辐射：波长在280nm-400nm之间，总辐射量为5（kWh）/㎡ ，其中波长为280nm-320nm的紫外辐射为总辐射量的3%-10%之间。试验期间组件的温度应保持在（60±5）℃。试验后组件应满足5.1.3.1的要求。
5.1.3.3　 湿冷试验

组件先承受IEC61215：2005中10.11规定的热循环试验，循环次数10次。再承受IEC6215:2005中10.12规定的从+85℃，相对湿度85%到-40℃，循环3次。试验后组件应满足5.1.3.1的要求。

5.1.3.4　 湿热试验

组件承受+85℃，相对湿度85%的湿热试验200h。试验后组件应满足5.1.3.1的要求。

5.1.3.5　 热板耐久性

组件承受IEC61215：2005中10.9规定的热斑耐久性试验。试验后组件应满足5.1.3.1要求。

5.1.3.6　 旁路二极管热性能试验

组件承受IEC61215:2005中10.18规定的旁路二极管热性能试验。试验后组件应满足5.1.3.1要求。

5.1.4　 标志

光伏组件的标志应符合IEC 61215:2005中第4章的规定。
5.2　 储能蓄电池
5.2.1　 储能蓄电池容量

5.2.1.1  手提、背负式

设备储能蓄电池容量设计标称值，所能释放的电量不高于0.3KWH。
5.2.1.2  脚轮移动式

设备储能蓄电池容量设计标称值，所能释放的电量不高于10KWH。
5.2.2　 荷电保持能力

铅酸蓄电池应符合GB/T 22473-2008中5.6相关要求；
锂电池应符合以下要求：
完全充电的蓄电池在环境温度25℃±2℃的条件下开路储存28天，贮存后的电池组剩余容量应不低于额定值的95%。

5.2.3　 电气性能

铅酸蓄电池应符合GB/T 22473-2008中第5条相关要求；
锂电池应符合规格书相关要求。
5.2.4　 循环寿命
完全充电的蓄电池在环境温度25℃±2℃的条件下，按照0.1C放电，电池组的循环寿命应为不低于500次（DOD不低于80%）。
5.3　 控制系统

5.3.1　 反向放电保护

应符合GB/T 19064-2003 中6.3.11.3的相关要求。
5.3.2　 过充保护

控制器应该根据电池厂商所推荐的过充设置点来切断充电或调节充电电流以防止电池的过充。
5.3.2.1　 接通/断开式控制器
对于接通/断开式控制器，充满断开和恢复连接的电压参考值如下：
铅酸电池应符合GB/T 19064-2003中 6.3.4的相关要求。
锂电池应符合电池规格书相关要求，推荐充满电压和恢复连接的电压值如下：
三元锂电池：4.0～4.2 恢复3.8～3.9；
磷酸铁锂电池：3.5～3.7 恢复3.3～3.4；

5.3.2.2　 稳定型控制器（PWM或MPPT）

铅酸电池应符合GB/T 19064-2003中 6.3.5的相关要求。
锂电池应符合电池规格书相关要求，推荐充满电压值如下：
三元锂电池：4.0～4.2 ；
磷酸铁锂电池：3.5～3.7。 

5.3.3　 温度补偿

铅酸电池应符合GB/T 19064-2003中 6.3.6的相关要求。
5.3.4　 欠压断开（LVD）和恢复点

铅酸蓄电池应符合GB/T 19064-2003中 6.3.7的相关要求。
锂电池应符合电池规格书相关要求，推荐电压值如下：
三元锂电池：3.0～3.2 ；
磷酸铁锂电池：2.5～2.75。
5.3.5　 空载损耗（静态电流）
控制系统空载损耗静态电流不得超过其额定充电电流的0.1%。

5.3.6　 控制系统充放电效率

PWM或接通/断开型控制器充、放电回路压降应符合GB/T 19064-2003中 6.3.9的相关要求；
对于MPPT型控制器在额定充电电流时效率不得低于92%。

5.3.7　 保护功能

应符合GB/T 19064-2003中 6.3.11的相关要求。

5.4　 逆变器

5.4.1　 技术要求
逆变器功能和性能应符合GB/T20321.1-2006中第5章的相关要求。
5.4.2　 爬电距离和电气距离

爬电距离应符合IEC62109-1：2010中7.3.7.5条款的要求；
电气间隙应符合IEC62109-1：2010中7.3.7.4条款的要求。
5.4.3　 电磁兼容性

应符合GB/T 7251.1-2013第9章中9.4的相关要求。
5.4.4　 工频耐压试验

逆变器应能承受IEC 62109-1：2010中7.5.2规定的工频耐压试验。
5.5　 显示装置

5.5.1　 显示装置显示性能要求

5.5.1.1　 必须显示内容

1） 蓄电池电量；
2） 故障指示；
3） 直流输出指示（有直流输出时适用）。
5.5.1.2  推荐显示内容

1） 太阳能电池组件工作电压；
2） 太阳能电池组件充电电流；
3） 太阳能电池组件累计发电量；
4） 蓄电池电量；
5） 交流输出电压；
6） 交流负载功率；
7） 直流输出指示；
8） 故障指示；
9） 设备当前温度；
10） 系统工作模式的图标指示。
5.6　 直流照明电器

5.6.1　 光源

直流照明电器采用LED光源。
5.6.2　 标识

直流照明电器应标有型号、生产厂家、额定电压、功率、光通量、使用环境额定温度。适用时，还应标注IP等级。
5.6.3　 初始光效/光通量
在额定电压下，直流照明电器的初始光效应不低于100lm/W。初始光通量应不低于标称值的85%。
5.6.4　 光通维持率

直流照明器点燃2000h时，光通维持率应≥80%。
5.6.5　 耐热性

直流照明器内的绝缘材料部件应足够的耐热，符合GB 7000.1-15中13.2要求。
5.6.6　 防火防燃

直流照明器内的绝缘材料应耐燃烧和防引燃，符合GB 7000.1-15中13.3要求。
5.7　 移动式箱体
5.7.1　 基本要求

1） 机壳材质应选择轻便、强度高的阻燃板材料；
2） 机壳面板平整，所有标牌、标记、文字符合要求，功能显示清晰、正确；
3） 各种开关便于操作，灵活可靠；
4） 设备应有背带或脚轮，便于应急使用过程中的搬运与移动。
5.7.2　 重量及其他要求

1） 设备为手提式、背负式时，整机重量应不超过18kg；
2） 设备为脚轮式时，脚轮应为万向轮且带有刹车轮。
5.8　 整机要求

5.8.1　 工作温度范围

工作温度范围:−10℃～+55℃。
5.8.2　 相关湿度
应符合GB/T 19064-2003 中6.3.1.1的相关要求。

5.8.3　 海拔高度

应符合GB/T 19064-2003 中6.3.1.1的相关要求。
5.8.4　 耐振动性能

应符合GB/T 19064-2003中 6.3.10的相关要求。
5.8.5　 绝缘电阻

应符合GB/T 19064-2003 中6.5.11.1的相关要求。
5.8.6　 绝缘强度

应符合GB/T 19064-2003 中6.5.11.2的相关要求。
5.8.7　 可靠性要求

应符合GB/T 19064-2003 中第8章的相关要求。

5.8.8　 环境和机械性能要求
应符合GB/T 19064-2003 中第8章的相关要求。
5.8.9　 能量恢复时间
光伏组件的功率应足够大，保证系统充电提供足够的电能。在系统蓄电池达到过放保护点电压的情况下，光伏组件接受表1规定的太阳辐射日辐照量给蓄电池充电，直至充满，所需的时间不能超过2个太阳辐射量日辐照量.

[image: image5.wmf]表1 太阳辐射日辐照量典型步骤
	持续时间（h）
	辐照度（W/㎡）

	1
	100

	2
	500

	4
	700

	2
	500

	1
	100


注： 引用IEC62124:2004表3数据
5.8.10　 应急供电时间

应满足制造厂声称系统在规定的运行条件下能确保负载连续性工作的时间。
5.8.11　 设备标志

5.8.11.1　 设备标志的一般性要求

设备都应有下列清晰而且不易擦掉的标志。

5.8.11.2　 设备标志内容

设备标志应包含以下内容：
1） 产品名称；
2） 型号和商标；
3） 序列号 ；
4） 主要电性能数据；
5） 引出端或引线的极性标志；
6） 制造厂；
7） 产品的出厂日期；
8） 执行标准；
9） 工作温度范围。
6　 试验方法

6.1　 光伏组件试验

6.1.1　 外观检查

光伏组件的外观应在不低于1000LX（光）照下目测。

6.1.2　 电性能测试

6.1.2.1　 绝缘性能

按照 GB/T 9535-1998中10.3规定的方法测量。
6.1.2.2　 额定功率

按照GB/T 9535 -1998中10.2规定的方法测量额定电压时的输出功率即为额定功率。
6.1.3　 环境试验

按照GB/T 19064-2003 中第8.1.4条规定的方法执行。

6.2　 储能蓄电池试验

6.2.1　 试验条件

铅酸蓄电池试验条件按照GB/T 22473-2008中第6章规定的方法执行；
锂电池试验条件GB31241-2014中第4章中 4.2、4.3规定的方法执行。
6.2.2　 电气性能试验方法

铅酸蓄电池试验条件按照GB/T 22473-2008中第7章规定的方法执行；
锂电池试验条件按照GB 31241-2014中第4章中 4.4、4.5、4.7规定的方法执行。
6.2.3　 荷电保持能力

铅酸蓄电池荷电保持能力试验按照GB/T 22473-2008中7.6 规定的方法执行；
锂电池荷电保持能力试验按照规格书规定的方法执行。
6.2.4　 循环使用寿命

铅酸蓄电池循环使用寿命试验按照GB/T22473-2008第7章7.8规定的方法执行；
锂电池循环使用寿命试验按照规格书规定的方法执行。
6.3　 控制系统试验

6.3.1　 反向放电保护

反向放电保护试验按照GB/T 19064-2003中8.2.10.3规定的方法执行。
6.3.2　 过充保护

过充保护试验按照GB/T 19064-2003中8.2.3、8.2.4规定的方法执行。
6.3.3　 温度补偿

温度补偿试验按照GB/T 19064-2003中8.2.5规定的方法执行。
6.3.4　 欠压断开（LVD）和恢复功能

欠压断开（LVD）和恢复功能试验按照GB/T 19064-2003中8.2.6规定的方法执行。
6.3.5　 空载损耗（静态电流）

空载损耗试验按照GB/T 19064-2003中8.2.7规定的方法，数据按照本标准5.3.5执行。
6.3.6　 控制器充放电效率

具体试验方法见试验按照IEC 62509-2003中5.3.2规定的方法执行。
6.3.7　 耐振动性能

耐振动性能试验按照GB/T 19064-2003中8.2.9规定的方法执行。
6.3.8　 保护功能

保护功能试验按照GB/T 19064-2003中8.2.10规定的方法执行。
6.3.9　 环境和机械性能试验

环境和机械性能试验按照GB/T 19064-2003中8.2.13规定的方法执行。
6.4　 逆变器试验方法

6.4.1　 技术要求

技术要求试验按照GB/T 20321.2-2006中第5章相关规定方法执行。
6.4.2　 爬电间距和电气间距
爬电间距和电气间距试验按照IEC 62109-1：2010附录A的试验方法执行。
6.4.3　 电磁兼容性

电磁兼容性试验依据依据GB/T 7251.1-2013第10章中10.12相关要求执行。
6.4.4　 环境试验

环境试验依据依据GB/T 19064-2003第8章中8.4.11相关要求执行。
6.5　 直流照明器试验方法

6.5.1　 标识

合格性由目视和以下试验检验：标识耐久性试验方法是，用一蘸水的布轻轻擦拭标识15s，待其干后，再用一蘸有乙醇的布轻轻擦拭标识15s。试验后，标识应仍清晰，标贴不易脱落和不卷曲。
6.5.2　 初始光效/光通量

直流照明器应在点燃100h后，在标称输入电压下按照GB/T 24824-2009中5.2规定测量光通量，及测量输入功率，并计算初始光效。
6.5.3　 光通维持率
直流照明器点燃2000h后，在标称输入电压下按照GB/T 24824-2009中5.2规定测量光通量，应不小于6.5.2所测得初始值的80%。
6.5.4　 耐热性

按照GB 7000.1-2015中13.2的规定进行试验。
6.5.5　 防火防燃
按照GB 7000.1-2015中13.3的规定进行试验。
6.6　 整机试验方法

6.6.1　 整机性能试验

整机性能试验依据6.1、6.2、6.3、6.4中的试验方法进行检测试验。
6.6.2　 能量恢复时间
在规定的使用条件下，光伏应急离网系统按照 5.3.4 规定的程度放电之后，系统中的组件在接受5.8.9表1典型日照条件下给系统充电，直至充满，所需的时间不能超过2个太阳辐射量日辐照量。

6.6.3　 应急供电时间试验计算



[image: image6.wmf]WN

DOD

VN

C

T

*

*

*

=


(1)

式中：

T：表示设备应急供电时间，单位:小时 H；
C：表示蓄电池的额定容量，单位:安时 AH；
VN：表示蓄电池的额定电压，单位:伏特 V；
DOD：表示蓄电池放电深度，单位:%；
WN：表示系统设计负载的额定功率，单位:瓦特 W；

6.6.4　 包装运输要求
表2 包装运输要求
	编号
	试验项目
	参考标准/试验参数
	初样阶段
	正样阶段
	小批量阶段
	备注

	1
	随机振动
	频率  加速度谱密度:
1～4Hz:0.0001～0.01g2/Hz；
4～100Hz: 0.01g2/Hz；
100～200Hz:0. 01～0.001g2/Hz；
均方根加速度：Grms=1.15g
试验轴向：3轴向。
试验时间：每个轴向30min。
	
	
	√
	包装件（所有A类包装件必做，小于100kg的B类包装件必做）

	2
	冲击
	冲击波形：半正弦波；峰值加速度：30g；脉冲宽度：11ms；冲击轴向：6个方向；冲击次数：每个方向3次。
	
	
	√
	包装件

	3
	碰撞
	碰撞波形：半正弦波；峰值加速度：18g；脉冲宽度：6ms；碰撞方向：6方向；碰撞次数：每个方向100次。
	
	
	√
	包装件

	4
	跌落
	面、角、棱跌落：
重量范围   跌落高度
≤5kg，  100cm

对1个角、3条棱和6个面进行跌落：
1个角：如果能判断其中的一个底角最薄弱，这个底角就作为跌落对象；如果不能判断，选择角2-3-5。
3条棱：相交于这个底角的三条棱。
6个面：包装件的六个外5表面；
跌落次数：每个面各1次
	
	
	√
	包装件


6.6.5　 标志

按照下列条款检验标志的合格性：
用外观法 检验有无要求的标志及标志的清晰度。
按照下述方法检验标志的耐久性:用一蘸有水的布轻轻擦拭标志 15s，待其千后，再用一蘸有乙醇的布轻轻擦拭标志15s，试验之后，标志仍应清晰。

7　 文件要求

7.1　 系统文件要求

A） 光伏应急离网系统制造商必须提供两个文件和一个保修证明。第一个文件是用户手册，每套系统一份；第二个文件是安装、操作和维护技术手册，供负责安装和售后服务的技术人员使用，应包括安装、操作和维护的技术细节。

B） 手册要以汉语和/或主要地方语文字印刷。用户手册要简明易懂，尽量采用图表形式，以使用户容易理解。
C） 用户手册至少包括下列内容:
1)  简单的系统工作原理，要清楚明了地说明每天的负载用电和日照的关系；
2)  需要用户观察和需要用户进行操作的硬件的描述，包括开关机和状态显示；
3)  要提供正确的系统操作规程，指明限制使用的负荷和不允许使用的负荷；
4)  操作规程要有必要的使用注意事项，例如当恶劣天气或蓄电池电压偏低时要注意省电以及蓄电池发 生过放电时应当关断负载等。文件还应提供太阳能电池方阵的维护使用和防止被遮挡的说明；
5)  所有需要由用户维护的事项；
6） 紧急状态下断电的操作程序和一旦出现问题后所建议的停用时间；
7)  设备故障排除指导；
8)  设备在未使用的情况下，三个月需充满电一次进行维护；
D） 安装、操作和维护技术手册：
1)  系统及系统部件的尺寸和重量；
2)  一套完整的用户手册；
3)  完整的系统部件清单，包括制造厂家介绍、设备性能介绍、设备保修、太阳能电池的 I-V 曲线以及蓄电池的充放电曲线 (例如充电电压对于蓄电池荷电量的关系曲线)等；
4)  整套的安装说明；
5)  系统安装后的交接验收检测程序说明.并包括所有设定值的检测步骤；
6)  由用户完成的全年维护程序要求，并附整套的维护说明；
7) 系统所有部件的排除故障指南。包括可由供应商和其他合格技术人员进行的修理和故障诊。
8　 验收规则

8.1　 检验分类
交收检验和例行检验。

8.2　 交收检验
1） 交收检验必须逐台进行。
2） 交收检验的项目和顺序按表中对交收检验的规定进行。
3） 检验中出现任何故障，则应停止检验，查出故障原因，排除故障并标出标记后，重新进行交收检验。若仍出现任一故障，则判该产品为不合格。

8.3　 例行检验
1） 批量生产的产品，每批均应进行检验；连续生产的产品，至少每年进行一次例行检验。当更改设计和主要工艺更换主要原件或材料时，应进行例行检验。
2） 例行检验由制造单位质量检验部门或国家认可的其他质量检验部门进行，也可由上级主管部门指定的单位进行。
3）例行检验的样品应在交收检验合格的产品中随机抽取，其数量不少于2台，试验按GB/T2828.1-2012的规定进行，抽样采用判别水平I的一次抽样方案，产品质量以不合格数表示，不合格质量水平（RQL）及判定数值为40[2；0,1]。
交收检验和例行检验的试验项目按表3进行。

表3 交收检验和例行检验试验项目表
	检验对象
	检验项目
	交收检验
	例行检验
	试验方法
	技术要求

	光伏组件
	外观检查
	√
	√
	
	

	
	绝缘性能
	√
	√
	
	

	
	额定功率
	
	√
	
	

	
	环境试验
	
	
	
	

	储能蓄电池
	荷电保持能力
	
	√
	
	

	
	电气性能
	
	√
	
	

	
	循环使用寿命
	
	√
	
	

	控装系统
	反向放电保护
	
	√
	
	

	
	过充保护
	
	√
	
	

	
	温度补偿
	
	√
	
	

	
	欠压断开和恢复功能
	√
	√
	
	

	
	空载损耗
	
	√
	
	

	
	充放电效率
	
	√
	
	

	
	耐振动性能
	
	√
	
	

	
	保护功能
	
	√
	
	

	
	环境和机械性能试验
	
	√
	
	

	逆变器
	技术要求
	√
	√
	
	

	
	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
	
	√
	
	

	
	电磁兼容性
	
	√
	
	

	
	环境试验
	
	√
	
	

	直流照明器
	标识
	
	√
	
	

	
	初始光效/光通量
	√
	√
	
	

	
	光通维持率
	
	√
	
	

	
	耐热性
	
	√
	
	

	
	防火防燃
	
	√
	
	

	整机
	整机性能试验
	√
	√
	
	

	
	能量恢复时间
	
	
	
	

	
	应急供电时间试验
	
	
	
	

	
	包装运输要求
	
	√
	
	

	
	标志
	
	√
	
	

	
	文件资料
	
	√
	
	


9　 测试记录与报告
测试报告的内容至少应包含：
基本信息：被检测物品的接收日期和检测日期、测试机构名称及地址、测试人员姓名；
样品信息：来源；外观；数量。必要时说明抽样计划和程序；
测试设备：设备编号、型号以及适用时写明校准状态；
测试过程：样品的预处理；对试验方法的任何偏离、附加或排除，相关试验的任何其他信息，如环境条件；
测试结果：各项目的测试结果，适用时，结果应有测量单位；
结论：给出检测结果是否符合标准要求的结论。
10　 包装、运输、贮存
10.1　 包装

1） 包装箱外应印刷或贴有“小心轻放”、“怕湿”、“向上”等运输 标志。运输标志应符合GB /T 191- 2008的规定；
2） 包装箱外印刷或贴的标志不应因运输条件和自然条件而褪色脱落；
3） 包装箱应符合防潮、防尘、防震的要求；
4） 包装箱内应有装箱清单、产品使用说明书、合格证、附件及有关随机文件；
5） 包装后的产品应能以任何一般交通工具运输。
10.2　 运输

1） 可以用一般运输方式运输。
2） 运输或搬运过程中应轻拿轻放。
10.3　 贮存

产品使用前应存放在原包装箱内，存放产品的仓库环境温度为0～40℃，相对湿度为20%～80%,仓库内不允许有各种有害气体和易燃、易爆物品及有腐蚀性化学物品，设备不可重压，并且应无强烈机械振动、冲击和强磁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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